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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星集團有限公司
（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326）

完成非常重大出售事項：
有關目標集團之買賣協議

謹此提述中國星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分別為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、二
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及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之公佈（統稱為「該等公佈」）以
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之通函（「該通函」），內容有關（其中
包括）出售目標集團之銷售股份及股東貸款。除本公佈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佈所
用詞彙與該等公佈及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佈，完成已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作實。根據買賣協議，買方已提
名一間企業實體金龍娛樂控股有限公司（「買方之代名人」）於完成時接收銷售股份
及股東貸款。就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買方之代名人及其
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第三方。於完成後，目標集團已不再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。
因此，目標集團之資產、負債及財務業績將不再綜合計入餘下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。

買方之代名人已經以現金悉數向賣方支付銷售價格之餘款1,800,000,000港元。完
成賬目及因此實際營運資金之金額有待確定。本公司將於確定出實際營運資金及
賣方將支付╱收取之金額時刊發公佈披露有關項目之金額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星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向華強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向華強先生、陳明英女士及李玉嫦女士，而獨立非 
執行董事為洪祖星先生、何偉志先生及鄧澤林先生。


